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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乡市汇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 

一、 原审计机构概况 

审计机构：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沈芳、王桂林、方文森、王勤、黄庆林、刘文俊、成志城、

龙晖、史世利、梁雪萍、姚运海、王建国、阴兆银 

办公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 188 号信达广场 52 层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

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的报告；基本建设年

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帐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。 

二、 变更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审计机构变更情况 

公司已改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0-2022 年度财

务报表审计机构。公司本次审计机构变更系公司业务发展和整体审计工作需要，该

项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。 



（二） 新任审计机构概况 

审计机构：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黄锦辉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 210 号楼 1101 室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；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；出具验资报

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；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

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；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 

（三）执业资格和执业受限情况 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

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0805090096），北京市财政局核

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11000154）。2020 年 11 月，财

政部、证监会发布《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及基本信息》，利安

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成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首批备案的会计师事务

所。 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，

截至目前不存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。 

新聘任审计机构协议已经签署，主要职责为提供 2020-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

计服务。 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。本次审

计机构变更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

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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